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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奕含事件反思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困境 
張佳穎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事務處秘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性平會業務執行秘書 

 

一、前言 

當葉永鋕事件突顯因不同性別氣

質而遭受霸凌的不幸，洪仲丘事件讓

社會正視軍中長期不當管教及軍中人

權問題。而林奕含輕生事件，喚醒父

母不願意面對與漠視孩子接觸性與愛

的問題。因為青少年對愛的渴求、對

性的不了解，再加上父母迴避的態

度，社會輕蔑的氛圍，讓情竇初開，

對愛懵懂的心情被壓抑，以致於讓有

心人利用孩子刻板印象中的景仰崇拜

心態，進行性犯罪行為。 

因林奕含事件，讓社會大眾知道

如此的犯罪態樣非冰山一角，在媒體

的批露與輿論的討論下，此案突顯了

法律現有規範的不足，而升學主義導

致的補習教育不止僵化了孩子的生

活，也僵化了親子關係，再加上青少

年情感教育與性教育的缺乏、社會父

權主義的氛圍也助長類似的犯罪情境

不斷上演。 

二、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困境與

問題 

身為處理性平案件的第一線學校

教育人員，從本案所牽涉到許多的法

律、教育、社會氛圍等議題，探討現

今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困境。 

 

(一) 法律保護了誰 

當此案發生時，也許社會大眾會想

到，最近新聞事件常提到的《性別平等

教育法》是否能適用呢？「性平會」是

否能給予協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

《性別平等教育法》主要是針對公私立

各級學校在發生性平案件時，一方為學

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

方為學生者的案件。此法只侷限在校

園，但房思琪們的遭遇並不是發生在校

園裏，而是發生在補習班，對象是補習

班的老師。因此，如何將補習班以及課

後照顧中心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規

範，將短期補習及進修教育聘用的師資

人員，準用《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教育

相關領域的教職員工，建立不適任教師

通報系統，使得優良補教老師授課權益

獲得保障，也使家長安心將孩子們送去

補習班進修。 

另外在《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

則》第 9 條，有規定補習班申請立案時，

應備妥教職員工名冊；與學生訂定書面

契約時，也需載明教學人員真實姓名。

但上述法規未訂罰則，故形同虛設。有

鑑於此，已有立法委員擬提案修正《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推動實名制，

要求補習班的負責人及所有教職人員，

都必須以真實的姓名教課、廣告、執業。

另外，如果補習班仍放任教師使用假

名，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25 條規

定，將處以停招或撤銷立案，加強補教

業通報責任，預防類似事情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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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案討論最多的是《刑法》

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常見的適用情

形為學校老師用掌握學生成績的權勢來

脅迫發生性行為，所以補習班老師是否

有掌握學生成績的權勢身份，可否採用

此條來制裁，仍有很大的論辯空間。另

外，如果提告失敗，可能又涉及到誣告

罪，或者是妨害家庭官司。且在訴訟過

程中，有太多可以歸責於受害者的不利

處置(如鑑定當事者精神狀況)，反而讓受

害者無法在司法程序中獲得正義的伸

張。 

葉永誌的事件催生了《性別平等教

育法》，而林奕含事件，讓我們發現《性

別平等教育法》規範只侷限在正規的學

制學校，對於其它學習的場域並不適

用；而如何將《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

自主罪的各項條文與《性別平等教育

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依據林奕含

事件的發生態樣，加以整合修正，建置

通報系統與查詢資料庫，修訂出具有嚇

阻性的規範與法律，才能有效阻止這種

不幸的事件發生。 

綜上所述，立法機關如何修法，如

何針對加害者利用愛情騙術所鋪陳的慾

望陷阱與性侵情境給予制裁，讓涉世未

深的孩子，也能在司法的保護下，願意

勇敢的站出來指控狼師。 

(二) 升學主義造就的補習教育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寫到，「壯麗的高潮，史詩的誘姦。偉

大的升學主義」、「多虧國文考試，李

老師才有人愛」等內容，顯示升學主

義帶來的補習文化，讓學生不得不進

入這樣的環境，再加上補教業者在師

資管理上無嚴格的法律規範，補教業

者為了賺錢，對於有些名師在行為上

的偏差，通常也是睜隻眼閉隻眼的駝

鳥心態。 

現行的教育制度，學生待在學校

學習的時間大多超過 9 個小時，為何

學生仍要趨之若鶩的參加補習呢？因

為補教老師能給予學生條理分明的學

習勝於學校，家長、學生擔心別人有

補，我沒補，怕輸給別人，怕考不上

好學校，所以升學主義與學校的教學

方式，也是補習教育盛行的幫兇。因

此，教改走向是否能真正打破進入名

校的迷思，的確值得教育當局深思。 

如果參加補習班是無可避免的進

修管道，那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加強管

理，不管是縣市地方政府或教育相關

單位，要落實《補習及進修教育法》、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或其

它相關法規之規定，主動的稽查補習

班業者、建立不適任教師通報系統，

不讓孩子處在危險的教育環境中。 

(三)  疏離的親子關係與失衡的情

感、性平教育 

過去十多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落

實對象主要在各級學校，比較之下，

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尚有很大努力空

間 (蘇芊玲，2014）。而青春期是令人

困惑的生命階段，孩子也許看起來獨

立，但他們心理是更渴望能理解自己

的父母。因此跟孩子保持暢通的溝通

管道，建立能跟孩子談任何事情的關

係，不管是性教育還是情感教育，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F%E6%80%9D%E7%90%AA%E7%9A%84%E5%88%9D%E6%88%80%E6%A8%82%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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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碰到問題與困境的第一時間主動

告知，不讓孩子的焦慮與父母的指責

切斷彼此的溝通。 

林奕含在書中描述，房思琪需要

說服自己因為愛上對方，所以認為「應

該要」「同意」對方對自己的「侵害」。

她對愛情投射太多美好的情境，甚至

被情話迷惑，而去合理化性侵害的過

程，反而成為加害者的禁臠。因此，

情感的交流是要建立在尊重的立場

上，尊重彼此的身體自主權及性自主

權，而非委曲求全。 

「性教育」不是骯髒不可談的，

無知才是受害的關鍵來源，像此社會

案件的發生，父母可利用機會教育與

孩子討論，或主動與孩子分享情感世

界，藉由多元的教育方法協助孩子健

康正常的了解性。身為父母要成為孩

子碰到性犯罪時的防火牆，教育子女

勇敢拒絕年齡差距明顯、經濟社會地

位明顯落差，造成的半推半就的性邀

約或性侵害。 

(四) 父權主義與社會氛圍的污名化 

在父權主義的社會氛圍下，過去對

於「性」的避談、對於「性教育」的汙

名化與道德批判，更是助長性暴力案件

中受害者不敢公開呼救的兇手。甚至將

性犯罪的發生原因歸究於受害者，是因

為受害者行為不檢點，穿著暴露，勾引

犯罪，反而未對加害者譴責。受害者在

這樣的保守氛圍中，認為自己是骯髒

的、不值得被疼愛的，甚至需在背負著

不名譽的壓力下，反而要嫁給加害者造

成更大的悲劇(如鄧如雯殺夫案)。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父權體制是種

威權架構，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它使

得男性成為優勢階級，男性是可以宰制

女性，也造成性別平權意識在推動上的

困難。因為性別的現狀仍是不平等，而

實質平等的轉向將可讓我們更清楚地揭

露形式平等的隱形牢籠，並且撼動多元

交織的高牆。(陳昭如，2013）。 

社會對性平議題仍舊不夠友善，性

在我們傳統社會文化價值下的不堪與隱

晦不談的污名化也仍舊存在，有時父權

主義的想像也污名化了被害者，是因為

愛不到而故意提出告訴，模糊了事實的

真相。因此檢視現有的性別教育，我們

也需從弱勢者處境了解起，這也是性別

教育之所以是社會正義一環的原因(蘇

芊玲，2014）。 

藉由林奕含事件，我們應該反思，

如何拋開以前的舊思維與舊的價值觀，

不要再讓有心人士利用害怕被曝光被羞

辱的社會文化心理，來逞其獸慾並掌控

這些受害者。而身為師長的我們在責怪

與批判孩子之前，先傾聽他們面臨什麼

困難，而不是用害怕被發現被曝光這樣

的社會文化心理，來面對我們的孩子。

危機就是轉機，如能因為這事件受到社

會的高度關注，將舊有的社會思維與價

值觀逐漸翻轉，改變社會氛圍，應能制

止犯罪者的僥倖心態。 

三、結語與建議 

林奕含事件反差出就算是課業成

績優秀的孩子也會對性、愛迷惘，當

她受到這樣的委屈時，她無法在現有

的法律體制下，獲得正義與保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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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只能藉由小說撰寫出她慘痛的經歷

與表達她的控訴。這是受到全國人民

高度重視的社會案件，政府有關單位

的確要從管理面與立法面，審視如何

杜絕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讓補教狼

師無所遁形。 

女作家之死是令人惋惜的，就像

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一樣，她的離

去，讓大家重新正視補教業狼師的惡

行，所以立法是需要進步的，希望從

法律面能有實質的制裁與規範；社會

性別正義能獲得體現，不讓有心人利

用害怕被曝光的父權主義社會氛圍，

來逞其獸慾；父母多傾聽孩子的聲

音，給予保護與支持的力量；另外，

政府對於升學主義所造就的補習環境

加以規範，將補習教育納管實名化，

建立性平案件通報機制，補強各個環

節的缺失，加強性別教育，讓青少年

平安度過這段青澀歲月，也能從容應

付與面對性侵害與性騷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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